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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〔2017〕64 号

关于申报 2018 年本科生国际交流学习资助
项目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推动学校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，支持本科生追求卓

越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，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关于加

快推荐本科生国际交流学习的若干意见》（华师〔2017〕88 号），

现就 2018 年本科生国际交流学习资助项目申报，以及学校“本

科国际交流资助项目库”建设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项原则

本次遴选资助项目范围为我校已与国（境）外大学签订本科

层次合作协议的项目，包括各学院与外方新增签订的协议项目，

资助立项原则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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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重点学科支撑项目优先原则。对符合国家与区域发展战

略，契合“双一流”建设，有重点学科支撑的本科国际交流学习

项目优先支持。

2. 培养模式改革项目优先原则。各单位实施的教改实验项

目、有利于教学模式创新的项目优先支持。

3. 合理申报当年实施完成原则。各学院、各部处梳理现有

项目资源，择优申报，合理申报项目与派出人数，确保当年立项，

当年完成学生选拔与派出。

二、申报资助项目类别

各单位可根据现有项目实施基础，从全校已签订协议项目清

单（见附件）中选择适合本单位实施的项目，申报国家公派留学、

学校奖励留学或短期国际交流三个类别的资助项目。各资助项目

申报范围为：

1. 国家公派留学项目。国家留学基金委已批准实施的优秀

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（简称“优本项目”），或者具备申报优本项

目条件，与国外高校“强强联合”的项目，可提出新增项目申请；

2. 学校奖励留学项目。与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开展

的课程交换学习项目（不含直接攻读外方学位项目），交流学习

时间一般为一学期或一学年。

3. 短期国际交流项目。前往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、机构

学习 2～4周的短期交流或实践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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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评审与项目管理

1. 项目申报。由各学院或有关职能部门根据往年本科国际

交流学习项目实际情况，结合学科专业发展趋势，提出项目申请。

2. 评审立项。由学校国际化发展工作小组根据本科人才培

养的学科发展规划和改革创新需求，进行评审，择优立项。确定

各类别资助项目清单，公布 2018 年“本科国际交流资助项目库”。

3. 项目实施管理。各单位组建本科国际化培养工作组，负

责推进本科生国际交流学习工作，组长由单位分管领导担任，设

日常管理联系人 1名。工作组负责本科“本科国际交流资助项目

库”建设，遴选学生组建“本科出国（境）人员资格库”，以及

学生派出与国内外管理等工作。

4. 项目资助管理。国际化发展工作小组确定 2018 年“本科

国际交流资助项目库”后，向学校申报各类别项目的资助经费，

纳入学校 2018 年公共预算或高水平专项资金预算。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
1.提交材料内容。项目申报单位填写《××（单位）本科生

国际化培养工作组信息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2018 年本科国际交流

资助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，按表格要求准备相关辅助材料。国

家公派留学项目的申报，2017 年获批实施的优本项目需提出继

续实施项目申请，新增项目申请需按留基委要求提交申请材料

（见附件 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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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提交材料方式。请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

17:00 前将签章后的纸质版原件提交至教务处综合科（石牌校区

行政楼 211 室），电子版同时发送至 o_jwc@m.scnu.edu.cn [文

件命名为：单位名称+ 2018 年本科国际交流资助项目申报材料]。

逾期不接受申请。

附件：1.《××（单位）本科生国际化培养工作组信息表》

2.《2018 年本科国际交流资助项目申报表》

3. 2018 年国家公派留学优本项目申报材料要求

4.目前有协议的本科国际交流项目统计表

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、国际交流合作处

2017 年 12 月 1 日

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17 年 12 月 1 日印发


